
臺北市中山區康樂里 108 年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 1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2：00 

二、 地點: 康樂區民活動中心 
三、 主持人: 王里長金富                 紀錄: 郭棟樑里幹事 
四、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五、 工作報告: 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1、 協助貧困里民辦理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急難救助及馬上關懷之申請及各種
相關手續。 

2、 推行登革熱防治宣導工作。 
3、 請各位鄰長主動發掘鄰內弱勢里民報知里辦公處，如：生活困苦、單親家庭、

身心障礙者及獨居老人。由里辦公處為其爭取社會福利，主動關懷。 
4、 請大家注意防火防災，做好家戶聯防及敦親睦鄰，維護里內治安。 
5、 請各位鄰長注意鄰內路燈照明、水溝疏通、路面平坦三項基本市容，有任何狀

況發生，請即報里辦公處處理。 
6、 107年度經費使用情形報告(如附件 1)。 

108年 1月 2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國家清潔週中山區擴大誓師活動，地點
在榮星花園公園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號)。 

六、宣導事項 

民政課： 
1. 避免酒駕，請牢記「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以免害人害己。 
2. 防治愛滋病，避免血液接觸，個人清潔用具不共用，增進體能多 
   運動，停止不安全性行為，用愛灌溉，滋養身心，病不要怕。 
3. 國小學童配戴防身警報器，請聽到警報器的鳴聲，立即上前查看 
   詢問，緊急時並報警處理，一起守護我們的孩子。                                 
兵役課： 
1.89年次（含以前）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國應先經申請核准，役男申請短期
出境，請至內政部役政署建置之「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線上申辦，欲出國之役男，請儘早於出國日
3天前完成出境之申請，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出境，列印核准通知
單後，自核准當日起 1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 
2.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已於網站建置「役男當兵 GPS徵處查詢系統」，臺北市役男可
至臺北市政府兵役局網站，線上查詢目前進行之徵兵處理情形，請役男及家屬多加
利用。 
3.為落實照顧役男服役期間需要生活扶助之家屬，使役男能安心服役，並能透過網
路先行了解及試算是否符合申請條件，臺北市政府兵役局網站
（https://docms.gov.taipei)特別建置「役男權益-役安網」線上申辦 e指通系
統，請役男及家屬多加使用。 
4.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107年人口政策措施宣導：「友善家庭之兵役制度，養兒育女
服役免煩惱」、「役男申服家替與家補，照顧子女好幸福」，相關訊息請至臺北市
政府兵役局網站查詢。 
社會課： 
1.為落實減少家庭不幸政策主張，運用村（里）在地化通報系統，及早發現遭逢急
迫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之民眾，發揮政府馬上關懷，提供及時經濟紓困。 
    服務對象： 
     (1)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失蹤或罹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
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2)其他因遭逢變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服務內容: 
     (1)家人死亡致生活陷於困境。 
 



     (2)因家人失蹤致生活陷於困境。 
     (3)罹患重傷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4)因失業致生活陷於困境。 
     (5)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 
     (6)其他變故且無法獲得任何救助或保險給付致生活陷困。      
     急難事由以最近三個月內發生者，並同一事由以申請一次為限；但經救助後生
活仍陷於困境，經訪視評估，認定確有再予救助之需要者，最多得再予一次之救     
助。 
2. 為協助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順利就學並減輕家庭負擔，凡設籍臺北市、失業未滿
6個月、105年度家庭綜合所得總額在 148萬元以下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且有子女就
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院校者，8/1至 9/30即可向勞動局申請 5,000元至 26,000元不
等之教育補助！ 
3. 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宣導內容: 
(1)凡設籍本區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均可依國民年金法之規
定向本所申請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之認定，審核通過後並得減免其保費之 55%或
70%，其中所得未達一定標準之規定如下： 
被保險人，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倍者，市府負擔 70％。（107年
度之標準為，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未超過 21,086元者，市府將負擔其每月 1088
元保險費，民眾只要自付 466元）。 
被保險人，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未達 2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倍者，自付 45％，
在直轄市，由市府負擔 55％。（107年度之標準為，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超過
21,086元未超過 31,629元者，市政府將負擔其每月 855元保險費，民眾只要自付
699元。 
(2)國民年金給付有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
年金給付 5種，上述給付都需要填寫申請書及備齊相關文件向勞保局申請。 
(3)請有意申請之民眾向社會課提出申請，俾減輕其保費負擔壓力。 
人文課： 
1.108年度人口政策措施宣導- 
(1) 適齡婚育要把握，兒女相伴歡笑多： 
    適齡婚育，把握黃金生育期。  
    友善兵役制度，服役兼顧家庭。 
    男孩女孩都是寶，攜手育兒最幸福。 
(2) 住宅政策助成家，友善環境適全齡：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住宅補貼齊努力，鼓勵婚育居住更容易。 
    補助自主都更整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打造友善高齡且安全之建築物、騎樓、福利機構及國家公園。 
 (3) 在地瑰寶新住民，僑外留臺獻心力： 
    扶助特殊境遇新住民，共創友善多元環境。 
    數位多元學習，培力接軌國際。 
    僑外人才留臺灣，修正法規更簡單。 
2. 本區配合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香枝紙錢減量、以米代金」措施，焚香、燒紙錢的
煙塵廢氣將會造成空氣污染，減香、減燒金銀紙祭拜，誠心祈福又環保，請協助宣
導。 
經建課： 
1. 非洲豬瘟防疫宣導，相關訊息請查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參考網址：
https://www.baphiq.gov.tw/，檢舉走私專線 0800-039-131。 
2. 「108年第一期申報稻作、轉契作、休耕登記」公告至 108/2/1止(申報截止
日)，申報期間請逕洽區公所經建課服務櫃台辦理。 
 



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8年度里鄰建設經費（30萬元）使用計畫，提請討論案。 

說明：滅火器換藥 32,875元，區民活動中心、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置及
維修 4,361元；列帳財產物品之維修 10,000元;電腦網路月租費等
43,764元；辦理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 206,000元;志工餐點及交
通補貼代金 3,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8年度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回饋金(預計約 12萬元)補助計畫，提請

討論。 

說明：飲水機保養維護費 2,400元、辦理中元節活動 55,000元、辦理中秋節活
動 30,000元、卡拉 OK伴唱機團體著作權授權金 5,985元、獎助學金
10,000元、碳粉、光碟 14,500元、列帳財產物品之維修 6,000元、活動
中心各項設施之購置及維修 2,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08年度睦鄰互助活動補助(6萬元)使用計畫，提請討論案。 
說明：辦理 108年節慶活動及補助里民自強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08年度鄰長自強活動（每位鄰長補助 1,210元，未參加鄰長視同棄
權），提請討論案。 

說明：鄰長如不克參加時，得由家屬或眷屬代理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108年度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獎勵金，使用計劃。  
說明：辦理有關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宣導或相關活動。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里辦公處以里鄰活動名義申請使用區民活動中心之使用計畫如說明，

提請討論。 

      說明： 

1. 韻律班：週一~週六上午 0700-09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2. 兒童讀經班：週日上午 0900-1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3. 排舞班：週二晚上 1900-2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4. 排舞班：週三晚上 1900-2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5. 排舞班：週四晚上 1900-2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6. 排舞班：週二下午 14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7. 排舞班：週四下午 1300-15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8. 歌唱班：週五下午 1600-19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9. 跳舞班：週五晚上 1900-2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10. 乒乓球班：週一-五 1700-21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Ｂ。 
11. 桌遊班：週三五下午 14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Ｂ。 
12. 卡拉 ok歌唱班:週一下午 14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Ｂ。 
13. 書法班：週六 14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Ｂ。 
14. 歌唱班：週一上午 0900-1200林森一區民活動中心。 
15. 歌唱班：週三上午 0900-1200林森一區民活動中心。 
16. 跳舞班：週一晚上 1900-2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17. 跳舞班：週四上午 1000-12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18. 跳舞班：週四下午 1500-18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19. 插花班：週二 13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Ｂ。 
20. 跳舞班：週一下午 1600-18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21. 跳舞班：週六下午 1500-18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22. 跳舞班：週日下午 14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23. 二胡班：週二上午 1000-1200中山區民活動中心 B教室。 
24. 音樂班：週日下午 1400-17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B。 
25. 跳舞班：週六下午 1300-1600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26. 其他以里辦公處名義申請使用區民活動中心辦理里鄰活動，其性質

屬臨時性或短期使用者。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九、主席結論 
十、上級督導講評 
十一、散會 


